青龙镇人民政府关于举行《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听证会的公告
（第1号）
按照国家和云南省、玉溪市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统一部署，青龙镇人民政府于2023年底组织开展了《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目前《规划》已形成初步成果。为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加规划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对《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相关要求，拟召开《规划》听证会。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事项
就《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时间和地点
听证会拟定于2024年6月上旬举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听证会举办机构
青龙镇人民政府
四、听证代表和旁听人名额及产生方式
（一）听证代表名额及产生方式
1、听证代表名额不少于15人。在华宁县内（主要在青龙镇）居住或者工作且年满18周岁的公民，从事或者关注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工作的社会普通公众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企业和技术部门代表等。
2、申请报名人员不足时，由青龙镇人民政府从听证事项所涉及的单位和个人中邀请产生。
（二）听证旁听人
听证旁听人名额为3人以内，青龙镇人民政府在申请作为听证代表而未被选取的人员或者邀请人员中确定。
五、报名时间、方式和要求
（一）报名条件：凡在本县（主要在青龙镇）居住或者工作，且年满18周岁的公民，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均可向青龙镇人民政府报名，申请作为听证代表。报名截止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
（二）报名时间：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报名统一使用《听证会报名表》(附后)，填写好《听证会报名表》后用电子邮件发送至hnqlghb@163.com。报名人应填写本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职务、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和报名参加听证会的主要理由。
六、其他事项
（一）青龙镇人民政府将于2024年5月17日前核实并确定听证代表和旁听人等听证会参与人员名单。在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上刊登公告，公布听证会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会主持人、听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代表等相关信息。
（二）听证会参会人员所在单位，应当支持本单位经确定的人员按时参加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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